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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府〔2024〕52 号

华新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华新镇镇村级河道

长效管理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、公司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办：

现将《华新镇镇村级河道长效管理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华新镇人民政府

2024 年 12 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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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华新镇镇村级河道长效管理考核办法

（试行）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华新镇河道长效管理养护工作，巩固

提升河道整治成果，提高河道管理养护水平，根据青浦区《青浦

区河湖长效管理养护工作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华新镇域内河道综合管理养护的考

核工作；考核对象为我镇河道养护单位。

第三条 考核工作遵循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、客观公正、科

学规范、公开透明的原则。

第四条 镇河长办、城建中心每月组织开展河道管理养护工

作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社发办《一体化养护保洁工作月度考核表》

的依据。

第五条 河道养护单位应严格按照《上海市河湖维修养护作

业基本配置要求》，应当满足基本的养护人员、作业设备配置标准，

合理设置项目部和业务用房，满足安全生产要求，加强信息、标

识、薪酬管理，积极参加管理部门组织的培训、劳动和技能竞赛。

第六条 河湖维修养护工作具体标准参照《上海市河道维修

养护技术规程》执行，主要内容包括生态维护、水质保护、绿化 养

护、岸线管护、河面清护、河床修护等六个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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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河道养护单位应严格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事河

湖长效管理养护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水务[2019]44 号文）的精神即

“四项责任”，突出以水质维护为核心的养护工作要求。

（一）强化养护巡查责任。落实 2.5天河道巡查全覆盖制度，

科学、合理规划巡河路线。加强对集镇区、断头河、水质易反复

河道的巡查频次。

（二）强化水质维护责任。签订水质交底备忘录。每月对 21

条村级河道代表断面进行水质监测，每半年对全域村级河道进行

水质全覆盖监测；根据河长办要求不定期对指定河道进行水质检

测。

（三）强化问题处置责任。在巡查过程中发现的轻微问题做

到即知即改。对于接收到的工单、举报等情况应第一时间赶赴现

场，严格按照整改时限进行处置或配合相关管理部门处置。

（四）强化情况报告责任。每月定期向管理部门汇报当月工

作情况及下月工作安排；巡查过程中发现的不能及时解决或存在

河道安全隐患的情况，应第一时间汇报至河长办处。

第八条 养护单位未达到本制度中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七条

要求的，管理部门可据此向养护单位开具镇级工单，责令其及时

作出整改。

第九条 考核实行百分制；考核主体由管理部门进行考核；

考核频次为每个月考核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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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考核按照《华新镇河道管理养护工作月度考核表》

（附表一）进行赋分。

第十一条 考核结果由管理单位报送至镇社发办，由社发办

按照一体化养护保洁工作月度考核的要求对养护单位进行扣罚。

附件：20XX 年华新镇河道管理养护工作月度考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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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XX年华新镇河道管理养护工作月度考核表

养护单位: 年 月

序
号

考核
指标

项目 作业标准 扣分细则
问题
合计

应扣
分数

1

工单

市级工单
依据上海市水务专业网格化平台的工
单情况。

每张市级工单扣0.25
分。

2 区级工单
依据青浦区河道长效管理平台中的工
单情况（上月21日起至当月20日止）。

每张区级工单扣
0.025分。（较为严
重的工单扣0.25分）

3 镇级工单
依据镇河长办开具的镇级抄告单。（严
格落实2.5天河道巡查全覆盖一次及
问题及时上报制度。）

每开具一单镇级工单
扣0.25分。

4 其他工单 区、镇相关部门开具的工单。
每开具一单扣0.25
分。

5 暗访通报 被市、区相关部门进行通报的。
每被通报一单扣0.25
分。

6
处置
情况

市级工单 市级工单逾期未完成的。
每超期一单扣2.5
分。

7 区级工单 区级工单逾期未完成的。
每超期一单扣0.25
分。

8

其他 其他项

不得出现因问题未被处理或因处置不
善被各类媒体曝光的、市民投诉或严
重的环境问题等恶劣影响。 由华新镇河长办上报

相关部门讨论给予最
终处罚。

9
不得出现违纪、违规、其他重大安全
事故等或未能履行合同及相关协议等
问题。

10
奖励
项

区级排名
每月区级工单处理在全区排名前三
的。

第一名奖励2.5分；
第二名奖励1.5分；
第三名奖励0.5分。

11
区级以上
奖励

获得区级以上奖励或正面报道的。 当月奖励2.5分。

本月得分

注：1.对于协助或独立完成本职工作以外的工作应留好相关痕迹，并及时报送河长办；

2.区级排名以区水务局当月发布的长效管理检查的通报为准。如当月未发布，则在发
布之月记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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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新镇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4 日印发


